峨眉山全亮电器经营部“4·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根据2025年12月11日国家审计署核查工伤保险比对反馈，2025年4月24日14时51分许，乐山市市中区全亮电器经营部（个体工商户）在峨眉山市双福镇小河村6组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18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规定，峨眉山市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12日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人和市商务经合局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双福镇相关人员组成的峨眉山全亮电器经营部“4·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检察院、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规冒险作业：一是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坡屋顶光伏板高处清洗作业；二是在不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盲目施救；三是作业面因水渍和洗涤剂残留湿滑。
（二）间接原因分析
1.作业人员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情况下进行高处清洗作业。
2.在进行高处作业时，无专人进行现场管理，未确保安全措施的落实。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峨眉山全亮电器经营部“4·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乐山市市中区全亮电器经营部
（1）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不到位。未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GB-39800.1-2020）为从业人员提供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2）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在作业人员未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考核合格，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操作技能以及高处作业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安排上岗作业。
（3）现场管理不到位。在进行危险作业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从业人员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二）事故相关责任人杨*军
未保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劳动防护用品的配置等安全生产所必须资金投入，致使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三、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杨*军，男，身份证号：*************，户籍地址：四川省犍为县榨鼓乡******，乐山市市中区全亮电器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未保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劳动防护用品的配置等安全生产所必须资金投入，致使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事故发生，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鉴于在该起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二）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bookmark: _GoBack]乐山市市中区全亮电器经营部（个体工商户），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不到位、教育培训和现场管理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因经营者杨*军在事故中死亡，乐山市市中区全亮电器经营部无经营主体（已于2025年7月注销），建议不予处罚。
四、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危险作业安全管理
双福镇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督促辖区企业要全面加强安全
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工作，进一步增强全员安全观念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危险作业操作流程，确保作业现场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加强安全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双福镇党委、政府要举一反三，以案为鉴，针对这起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强化辖区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强化现场安全管理注意事项、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持续播放安全生产案例警示教育宣传片，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维权意识；依法依规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3） 强化安全宣传，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双福镇党委、政府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让群众更加透彻理解学习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入行；通过举报电话、电子信箱、举报微信等方式，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安全生产问题，依法对群众举报非法生产、瞒报事故等行为进行奖励。




